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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支援相關規定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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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法第11條修正條文
 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但於醫療機構、藥局執業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事先報准，得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
一、藥癮治療或傳染病防治服務。
二、義診或巡迴醫療服務。
三、藥事照護相關業務。
四、於矯正機關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執行調劑業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公益或緊急需要。
前項但書執行業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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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
管理辦法總說明

 藥師法第11條修正業103年7月16日公布施行，其中第二項規定，前項
但書執行業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配合上開藥師法第11
條修正之施行而擬定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1. 明定事先報准及藥師越區前往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之適用規定。

（辦法第2條）
2. 明定藥師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應遵循事項。（辦法第3條）
3. 明定藥師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服務，指執行藥師法第

15條第1項第2款所定藥品調劑業務。（辦法第4條）
4. 依藥師法第11條修法理由，有關第1項第5款之說明，所指緊急需

要應包含專任藥事人員因傷病或其他因素請假之情形。（辦法第
5條）



4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藥師法(以下稱本法)第11條第

2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藥師有本法第11條第1項但書各款情形

之一，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 (以下簡
稱支援) 者，應事先報請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審理
前項申請時，應考量申請人原執業處所

之人力配置、業務執行、支援者工作時

數分配之適當性，支援期間是否過長及
支援之必要性等因素。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第

一項申請後，其為越區者，並應副知支
援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明定事先報准及藥師越區前往執業處所外執

行業務之適用規定，以資遵循。
二、執業於醫療機構或藥局之藥師，因故無法執

行業務(被支援者)，如符合本法第11條第1

項但書規定，由支援藥師於事先報請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三、地方主管機關審理藥師申請至執業處所外執

行業務時，於權衡是否影響申請機構之人力
配置、業務執行、支援者工作時數分配之適

當性，支援期間是否過長及支援之必要性等

因素後，再予核准。
四、為利地方主管機關業務管理所需，所在地方

主管機關核准申請案件後，其為越區者，應

副知支援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藥師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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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執業於醫療機構或藥局之藥師，經事
先報准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者，應
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被支援之醫療機構或藥局，除有

藥事法第102條規定所定情形外，
應已聘有至少1名專任藥師或藥劑
生。

二、支援者原執業之醫療機構或藥局
，除暫時停止藥師業務者外，應
至少留有1名藥師或藥劑生於醫療
機構或藥局執行業務。

三、工作時數，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且其時數應加總計算。

一、為兼顧藥師工作權益及執業品質，明定
藥師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應遵循事項
二、各款理由分述如下：

(一)第1款：推行藥師專任政策及防止租借
牌照營業之不法情事，被支援之醫療機構或
藥局，除有藥事法第102條規定所定情形外，
應已聘有至少1名專任藥師或藥劑生，即不得
以支援藥師取代專任藥師或藥劑生。另所稱
專任藥師或藥劑生係執業登記於該機構之藥
師或藥劑生。

(二)第2款：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支援藥
師原執業之醫療機構或藥局，應至少留有1名
藥事人員於機構執行調劑業務，但若原機關
暫時停止藥師業務（於藥局係指藥局，於醫
療機構係指休診或處方釋出）則不在此限。

藥師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管理辦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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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三)第三款: 避免支援時間過長，藥師執業

之工作總時數，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相關

規定。
第四條 本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所

稱服務，指執行本法第15條第1項
第2款所定藥品調劑業務。

明定藥師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藥癮治療或傳
染病防治服務，第2款義診或巡迴醫療
服務，所稱服務，指執行藥師法第15條
第1項第2款所定藥品調劑業務。

第五條 本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所定緊急
需要，包括專任藥師因傷病或其
他個人因素請假之情形。

一、依本法第11條修法理由，有關第1項第5
款之說明，所指緊急需要應包含專任藥
事人員因傷病或其他因素請假之情形。

二、所稱請假，係指法律規定之請假、休
假。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藥師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管理辦法
(續)

勞動基準法
第37條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
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醫事系統使用手冊

居家藥事照護
及

健保局高診次個案

線上報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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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1、登入醫事系統入口網

https://ma.mohw.gov.tw/maportal/Default.aspx

8



2.登入報備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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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報備支援管理〈新〉→登錄

進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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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至少填入一個查詢條件，增加查詢條件。〈可使用身分證字號查詢〉

註: 系統預設支援日期為當月開始至操作日期，申請類別為登錄，

申請進度為審核中。

4.進入畫面後如有需求可先查詢案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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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可選擇查看不
同進度的案件紀錄



5.查詢完畢後可看到案件狀態，可點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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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點選單筆申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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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詢
機
構
按
此

7.開始新增案件
身分證/統一證號:輸入支援藥師身份證。
被支援機構:按查詢尋找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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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查詢機構(藥事照護)

機構類別：下拉選→非醫事機構〈其他〉

機構名稱：台中市豐原區〈範例〉

※請藥師選擇自行要去的區域別鍵入，台中29行政區皆已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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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選
此
機
構



8.2查詢機構 (緊急需要)

機構類別：下拉選→醫事機構

機構名稱：(選擇要去支援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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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提醒:須選擇有「台中市」OO區之選項



9.頁面會再次跳回此頁

點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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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輸入時間

點選時間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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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支援目的及時間

支援時間輸入規則可依紅色字體說明進行輸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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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提醒:
系統選項時常全
選或消失，送出
前後請再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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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或高診次
藥事照護

藥師請假支援

11.2 支援目的說明



12.時間輸入說明

A.可以小時為單位輸入一筆資料。

B.可一次申報一個月份的資料，或是逐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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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完成時間輸入：輸入成功會出現下圖

如須在輸入時間可再新增一筆，若時間輸入錯誤可點選管理的
方框，再點選【刪除選擇的資料】，即可刪除錯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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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備註欄(藥事照護)

A.輸入高診次或弱勢藥事

B.貼上健保署所提供個案資料或弱勢藥事個案資料
每筆申報上限為10位個案資料

*注意事項：備註需填寫個案姓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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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備註欄 (緊急需要)

A.被支援藥師原因 ex:藥師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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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附件上傳（不一定要）
全部輸入完後點選 確定〈回上一頁〉

說明:

如有附件可點選檔案上傳右邊的瀏覽，將檔案上傳後，點選新增附件，上傳
*注意事項：若有附件(PDF、JPG檔)請於備註處填寫“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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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點選送審
※(高診次)請務必記住案件編號，向健保署中區分組申報時需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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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送審成功
會出現下面畫面

※請注意出門進行居家藥事照護前務必查詢確認

衛生局已審核通過支援報備〈事後無法進行補登〉
27



常見問題及錯誤態樣

•一次申報至年底不核准，最多申報2個月
Ex.1060801申報1060901、1061031核准

•護理之家、安養中心請於備註欄填寫
”支援護理之家或安養中心“藥事照護相關業務

•常見問題：

–備註欄未填寫病患姓名、地址；

–未勾選-支援目的；

–備註欄未填寫-高診次或弱勢照護；

–機構名稱填寫錯誤(例如：台中市OO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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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做居家照護時的報備支援申請和一般緊
急報備支援申請有何不同?該注意哪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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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師法第11條，藥師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依
法規定之職業處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但於醫療機構、藥局職業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事先報准，得於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

一.藥癮治療或傳染病防治服務。
二.義診或巡迴醫療服務。
三.藥事照護相關業務。
四.於矯正機關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執行調劑業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公益或緊急需要。
前項但書執行業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居家照護時的報備支援為第11條第一項第三款，緊急報備支援為第11條第一項第五款。

• 申請支援報備請於醫事系統中勾選符合的選項
藥事照護請於備註欄載明高診次或弱勢，並key in照護個案
之姓名及地址，申請案送出前請再次確認所有資料。



Q2：報備支援的藥師臨時有狀況要更換
的正確流程及注意事項(含當日臨時需更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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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至系統撤銷，若無法於系統中撤銷請
來電至衛生局撤銷，並重新申請。



Q3：報備支援申請時間點何時較適宜?如果當天緊
急接到通知，提出申請時恰巧又遇到假日，若有錯
誤能否有補正機會?補正的標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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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提前送件(藥師法第11條)，每件申請案須核准後
才可執行藥事業務。
2、假日送件者將於週一審核，若緊急案件，請確保
該案件無異議。



Q4：請問貴局與藥師遇到醫療院所取消支援
時有撤回機制?該如何執行以避免有心人偷用
藥師身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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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請致電至衛生局撤銷；藥師個人醫事系統需
自行保管帳密管理好，不任意借給他人以避免身
分被偷用申請。

• 疑似違反
 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Q5：藥師出國時，有符合被支援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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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醫療院所、藥局無藥師執行藥師
業務，請於線上申請支援報備。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執業於醫療機構或藥局之藥師，經事
先報准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者，應
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被支援之醫療機構或藥局，除有

藥事法第102條規定所定情形外，
應已聘有至少1名專任藥師或藥劑
生。

二、支援者原執業之醫療機構或藥局
，除暫時停止藥師業務者外，應
至少留有1名藥師或藥劑生於醫療
機構或藥局執行業務。

三、工作時數，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且其時數應加總計算。

一、為兼顧藥師工作權益及執業品質，明定藥師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
務應遵循事項
二、各款理由分述如下：
(一)第1款：推行藥師專任政策及防止租借牌照營業之不法情事，被

支援之醫療機構或藥局，除有藥事法第102條規定所定情形外，應已聘
有至少1名專任藥師或藥劑生，即不得以支援藥師取代專任藥師或藥劑
生。另所稱專任藥師或藥劑生係執業登記於該機構之藥師或藥劑生。
(二)第2款：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支援藥師原執業之醫療機構或藥

局，應至少留有1名藥事人員於機構執行調劑業務，但若原機關暫時停
止藥師業務（於藥局係指藥局，於醫療機構係指休診或處方釋出）則
不在此限。
(三)第三款: 避免支援時間過長，藥師執業之工作總時數，應符合

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



Q6：藥師離職後一個月內尚未辦理歇業
的期間，可以報備支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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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否。
2、依據藥師法第10條第一項，藥師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之主管機關備查。及
第三項，藥師變更職業處所或復業者，準用關於職業之規定。
另依據藥師法第11條，藥師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主
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依法規定之職業處所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
3、歇業日期登記為離職證明之日期，歇業後無執業執照，無
照不得進行支援報備。



Q7：所謂 “其他個人因素請假”，到底包
含哪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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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勞動部100年10月14日修正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目-勞工
請假規則辦理。

• 根據藥師法第10條第1項，藥師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之主管機關備查。
及第二項，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年為限，逾一年者應辦理
歇業。

• 除育嬰假外之其他假別。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30006


Q8：如圖所示，請問法源依據為何?哪個法?

哪一條?

38

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
，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
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
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由。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勞工照顧家庭成員需要，允許勞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
數下，在一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



Q9：藥局負責人可以外出支援嗎?其規定為何?

藥師法

第 15 條 藥師業務如下：

一、藥品販賣或管理。

二、藥品調劑。

三、藥品鑑定。

四、藥品製造之監製。

五、藥品儲備、供應及分裝之監督。

六、含藥化粧品製造之監製。

七、依法律應由藥師執行之業務。

八、藥事照護相關業務。

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除依藥事法有關規定辦理外，亦
得經由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為之；其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藥師得販賣或管理一定等級之醫療器材。

前項所稱一定等級之醫療器材之範圍及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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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但外出支援時藥局需有另一藥師上班，若無藥師，藥
局須打烊或掛藥師外出字樣暫停所有藥師業務(藥師法15條)。

藥師法施行細則
第 7 條
藥師執行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藥品調劑業務
，除依照本法第十二條、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及藥事法
相關規定辦理外，並應在其作業處所標示受理調劑作業
時間及佩戴藥師執業執照。其不在時，應有暫停受理調
劑之標示。


